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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淄政办字〔２０１９〕９２号

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公布淄博市住房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,市政府各

部门,各有关单位,各大企业,各高等院校:

根据«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

市场的实施意见»(鲁政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７３号)和住房保障有关规定,

结合我市实际,经市政府研究,确定调整淄博市住房保障相关标

准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.

一、家庭类别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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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城镇居民(含持有我市居住证的流动人口)、新就业无房

职工和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等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,按照人

均可支配收入水平,分为以下几类:

Ⅰ类家庭:低保家庭和特困人员家庭,以民政部门认定为准;

Ⅱ类家庭: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于所在区县上年度城镇居民

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０％的低收入家庭;

Ⅲ类家庭: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所在区县上年度城镇居民人

均可支配收入５０％且不高于８０％的中低收入家庭;

Ⅳ类家庭: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所在区县上年度城镇居民人

均可支配收入８０％且不高于１００％的中等偏下收入家庭.

以上家庭类别标准仅适用于我市住房保障工作对住房困难家

庭的认定.

二、申请标准

申请家庭须同时具备下列申请条件:

(一)收入标准.申请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不超过其所

在区县上年度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.我市各区县、高新区、

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２０１８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

配收入为:张店区４３８９５元、淄川区３９３８５元、博山区３８３０５元、周

村区３７８１２元、临淄区４３７６２元、桓台县４０８９９元、高青县３２０６９

元、沂源县３８６２４元、高新区４４４９９元,经济开发区和文昌湖省级

旅游度假区参照周村区标准.

(二)住房困难标准.申请家庭无自有住房或现住房人均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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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不高于１５平方米.

(三)家庭财产标准.申请家庭的财产总值(家庭成员拥有的

房产、车辆等财产)不高于其所在区县上年度家庭年收入标准上

限,即:申请家庭财产总值≤其所在区县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

配收入×家庭人口数.

三、保障标准

住房保障分为租赁补贴和实物配租两种保障方式,符合保障

条件的家庭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满足保障需求.

(一)租赁补贴发放标准

符合住房保障申请标准的保障家庭,根据家庭类别分层级差

别化发放租赁补贴.

１．补贴标准.Ⅰ类家庭每月租赁补贴标准为所在区县当年住

宅市场平均租金与补贴面积标准之积;Ⅱ类家庭每月租赁补贴标

准为所在区县当年住宅市场平均租金与补贴面积标准之积的

８５％;Ⅲ类家庭每月租赁补贴标准为所在区县当年住宅市场平均

租金与补贴面积标准之积的６０％;Ⅳ类家庭每月租赁补贴标准为

所在区县当年住宅市场平均租金与补贴面积标准之积的２０％.

保障家庭实际领取的住房租赁补贴金额,最高不得超过其所

承租住房的租金.超过承租住房租金的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发放

住房租赁补贴.

２．补贴面积标准.一人家庭每户建筑面积３０平方米;二人家

庭每户建筑面积４５平方米;三人及以上家庭每户建筑面积６０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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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米.

拥有自有产权房屋的保障家庭,补贴面积为以上补贴面积标

准减去其自有产权房屋建筑面积.

３．住宅市场平均租金标准.住宅市场平均租金标准根据我市

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行动态调整,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市

发改、财政等部门研究公布后执行.

２０１９年度我市各区县、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

度假区住宅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市场平均租金标准分别为:张

店区１３．５８元、淄川区１２．０８元、博山区９．７７元、周村区９．５元、

临淄区１３．５８元、桓台县１３．１４元、高青县９．０元、沂源县９．０８

元、高新区１３．５８元,经济开发区和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参照周

村区标准.

(二)实物配租租金标准

政府统一面向保障家庭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,根据家庭类别

实行差别化租金.Ⅰ类家庭的租金标准不得高于配租房屋市场租

金的３％;Ⅱ类家庭的租金标准不得高于配租房屋市场租金的

１５％;Ⅲ类家庭的租金标准不得高于配租房屋市场租金的３０％;

Ⅳ类家庭的租金标准不得高于配租房屋市场租金的８０％.配租

房屋的市场租金,可参照所在区县住宅市场平均租金,但不宜低于

市场平均租金的７０％.具体标准由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

同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地段、配套等情况合理确定,并报市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和市价格主管部门备案.建筑面积不超过６０平方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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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租房屋,配租租金根据家庭类别按市场租金的一定比例收取,超

过６０平方米的部分,按照市场租金由保障家庭自行承担.企业投

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,由企业根据单位实际自行制定,

但不得高于房源所在区县公共租赁住房平均租金标准,并报所在

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.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,«淄

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淄博市住房保障相关标准

的通知»(淄政办字〔２０１７〕６０号)同时废止.

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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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监委,市法
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.

　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印发


